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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冊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雲林縣體育會漆彈運動委員會              

               協辦單位：雲林縣義峰高級中學、狙擊手企業社。 

雲林縣秋季縣長盃漆彈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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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秋季縣長盃漆彈錦標賽日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單位 地點 

106年 
12月 8日 

08：30 
∣ 

09：00 

隊伍報到 

(抽籤) 
雲林縣漆彈運動委員會 

雲林縣義峰
高中 

09：00 
∣ 

09：30 
開幕式 雲林縣政府 

09：30 
∣ 

09：50 

規則、裝備講解 
安全說明 

狙擊手企業社 

09：50 
∣ 

12：00 
漆彈競賽 雲林縣漆彈運動委員會 

12：00 
∣ 

12：30 
閉幕頒獎 雲林縣政府 

13：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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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彈活動安全守則 

1、漆彈競賽並非一般遊樂活動，請嚴格遵守活動安全規定及教練指示！ 

2、場內活動均需戴上面罩，嚴禁將防護面罩取下以確保安全 

   (未依規定私自取下者，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3、非對戰時，槍口須朝地，不可朝人，關保險，塞上槍塞(套)。 

4、嚴禁攀登或移動掩體，小心避開可能有危險的地形地物。  

5、在裁判或現場指導員未發號命令前，不得任意開關保險。  

6、嚴禁對場外人士、裁判及“ 陣亡 ”或投降者射擊。   

7、觀戰時禁止貼近圍網，與圍網保持 1公尺距離。 

8、嚴禁與其它參賽者有肢體行為的衝突。 

9、未參加活動人員，禁止進入戰場。  

10、場內應服從裁判之判決。 

11、嚴禁掀開圍網！ 

   (未參加活動人員，嚴禁擅自使用或作動場內漆彈裝備，尤其是漆彈槍)  

12、凡酗酒、精神狀態不佳者及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及癲癇等突發性疾病者， 

須先行告知大會或活動裁判、教練，並不得參加對抗競賽項目，否則後果 

自行負責。  

13、比賽人員不得攜帶危險物品進場，對於場內所定之各項活動內容及區域劃 

分規則須確實遵守，並嚴禁對參觀區或場外盲目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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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選手注意事項 

以下節錄漆彈比賽過程中選手需特別注意及配合事項，餘仍請詳閱競賽規則 

1、採三隊一循環組，每循環組晉級二隊，晉級後採單敗淘汰制，取前六名頒獎。 

2、每場賽程均計時 3分鐘，漆彈每人 50發：視賽程進度再行調整比賽時間及漆

彈數量，漆彈於彈藥區發給選手。如有掉落除不得撿拾外，亦不予補充。 

3、請攜帶學生證或其他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供檢錄時查驗：完成報到後，不

得以任何理由更換選手，如有替代情事，取消全隊資格。 

4、檢錄唱名三次不到，取消該場比賽資格：請選手自行注意賽程進度，準時檢

錄。 

5、比賽場地設置邊界線，踩線越線者判出局。 

6、選手須穿著合身輕便服裝一件，不得穿著外套，且服裝不得有大小超過十元

硬幣大小之橘色或黃色色塊：大會提供護頸及紅藍頭巾。參賽選手應穿著長

袖、長褲，可自備護具（面罩、護膝、護肘、手套等）。 

7、不得自備槍枝裝備（槍、彈斗及氣瓶）：選手可自備人身防護裝備，如面罩、

護膝、護肘及手套。 

8、比賽程序：1.檢錄、2.著裝、3.待命、4.入場、5.戰鬥、6.停止、7.出場、8.交接。 

9、請自行參閱詳細規則：奪旗、達陣、中彈檢查、出局、違規等請務必詳閱。 

10、計分及勝負說明如下： 

（一）初賽部分： 

比賽採 3隊 1循環組，每隊比賽 2場，勝負判定採存活人數計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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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晉級比賽部分：採單淘汰賽制，勝負判定採奪旗計分制 

1.奪旗達陣得分 50分。 

2.奪旗未達陣得分 20分。 

3.殲滅對方球員每員 4分。 

4.存活球員每員 2分。 

5.晉級隊伍先比勝場，勝場多者晉級，勝場相同則比積分得分，積分得分

高者晉級。如三隊對戰勝負與積分均相同，即各加賽一場，如仍無法判

定，則以擲銅板決定晉級隊伍。 

出 賽 計 分 單 

場次序號： 

隊名： 隊名： 

得 分 類 別 得 分 得 分 類 別 得 分 

每名存活球員        2分  每名存活球員   2分  

殲滅對方每名球員 

（對方出局） 
 4分  

殲滅對方每名球員 

（對方出局） 
 4分  

優先奪旗         20分  優先奪旗  20分  

帶旗達陣         50分  帶旗達陣  50分  

合計總分： 合計總分： 

獲勝隊伍： 主審簽名： 

隊長簽名： 隊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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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惟因採單敗淘汰，為節約比賽時間，故如能明確判定勝負時，主審裁判將 

     當即停止比賽（如對手已全數遭殲滅時，不待奪旗，主審裁判將當即停止 

     比賽等）。 

11、進入待命區後，直至離開待命區，未經裁判許可掀脫面罩者（有將面罩掀起

之動作時），該參賽者視為出局（out）。如已陣亡者違規脫面罩，即連坐

一位隊員出局。並依其存活人數計算存活差來判定勝負。若因有脫面罩導致

兩隊存活差相同時，判定脫面罩之隊伍為負，如因脫面罩情節重大，致使影

響比賽進行時（停止比賽）判定脫面罩隊伍為負（不計算存活人數）。 

12、比賽口令如下： 

入場（待命區選手依主審口令，進入場內攻擊發起位置就位） 

選手就位、拔槍栓（拉拉柄上膛成戰鬥蹲姿，將槍栓拔起套於手上）3.2.1倒

數 10秒（默數將槍口頂於帆布，出發時未頂觸者即出局）．GO.GO.GO（開始戰

鬥）停、蓋上槍栓（裝槍栓、槍口朝下、手指保持在護弓外）出場（持槍快跑

離場，隊長至出口處評定勝負並在計分表簽名）離開（依序繳回槍枝、面罩、

頭巾、護頸等裝備） 

13、對手棄權時：仍應參加檢錄，直至檢錄處唱名 3 次未到，判定對手棄權後，

始得簽名離開。棄權者前已比賽之勝負及存活差均不採計。 

14、選手將掩體撞離地面，視為出局（out）。 

15、為防止選手受傷，嚴禁選手穿拖鞋或赤腳比賽，違者取消該隊伍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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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對於違反運動精神及大會相關秩序規定，經勸導仍不聽從者，大會得取消該

隊伍參賽資格。 

17、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 

18、違規規定，請務必詳閱競賽規則第二之（八），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19、本活動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故不可歸責於主、承辦單位之責任所造

成之傷亡（例如比賽場內掀面罩、個人疾病或練習、比賽過程中的運動傷害

等事故），不在承保範圍。如欲加強保障，可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20、如有心臟病或突發性疾病者請勿參加活動。 

21、本活動之參賽者如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需經家長同意並於報名表「家

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簽名」欄簽名後始得報名。附上家長簽名同意書亦

可。 

22、本注意事項及大會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大會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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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組 別 對戰組合 序 組 別 對戰組合 

1. 國中 樟湖 1 隊 V.S口湖 3隊  37. 國中 V.S 

2. 國中 口湖 1 隊 V.S樟湖 2隊 38. 國中 V.S 

3. 國中 樟湖 4 隊 V.S古坑 2隊 39. 國中 V.S 

4. 國中 古坑 1 隊 V.S樟湖 3隊 40. 國中 V.S 

5. 國中 樟湖 1 隊 V.S樟湖 5隊 41. 國中 V.S 

6. 國中 口湖 1 隊 V.S石榴 1隊 42. 國中 V.S 

7. 國中 樟湖 4 隊 V.S石榴 2隊 43. 國中 V.S 

8. 國中 古坑 1 隊 V.S口湖 2隊 44. 國中 V.S 

9. 國中 口湖 3 隊 V.S樟湖 5隊 45. 國中 V.S 

10. 國中 樟湖 2 隊 V.S石榴 1隊 46. 國中 V.S 

11. 國中 古坑 2 隊 V.S石榴 2隊 47. 國中 V.S 

12. 國中 樟湖 3 隊 V.S口湖 2隊 48. 國中 V.S 

13. 國中 V.S 49. 國中 V.S 

14. 國中 V.S 50. 國中 V.S 

15. 國中 V.S 51. 國中 V.S 

16. 國中 V.S 52. 國中 V.S 

17. 國中 V.S 53. 國中 V.S 

18. 國中 V.S 54. 國中 V.S 

19. 國中 V.S 55. 國中 V.S 

20. 國中 V.S 56. 國中 V.S 

21. 國中 V.S 57. 國中 V.S 

22. 國中 V.S 58. 國中 V.S 

23. 國中 V.S 59. 國中 V.S 

24. 國中 V.S 60. 國中 V.S 

25. 國中 V.S 61. 國中 V.S 

26. 國中 V.S 62. 國中 V.S 

27. 國中 V.S 63. 國中 V.S 

28. 國中 V.S 64. 國中 V.S 

29. 國中 V.S 65. 國中 V.S 

30. 國中 V.S 66. 國中 V.S 

31. 國中 V.S  

32. 國中 V.S 

33. 國中 V.S 

34. 國中 V.S 

35.  國中 V.S 

36. 國中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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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隊伍 

古坑國中 

1 隊 1010 黃昱翔 1002 林敬評 1009 黃信嘉 1008 陳俊友 1004 蕭鼎宸 

2 隊 1007 邱婷暄 1006 賴郁樺 1001 朱維婕 1005 賴米宥 1003 王美娟 

口湖國中 

1 隊 1015 林凱帝 1019 楊守安 1025 陳德宏 1013 李家佑 1016 林宜柔 

2 隊 1024 許俊翊 1023 蔡家畯 1020 洪閩駿 1011 呂柏欣 1021 王慈伶 

3 隊 1017 林澐勇 1022 班哲豪 1014 林亞宣 1012 李孟哲 1018 林芳余 

石榴國中 

1 隊 1028 張心萍 1029 張育柔 1027 劉羽芹 1032 游玉晨 1031 林欣諭 

2 隊 1033 蔡宗育 1030 林冠志 1035 詹舒涵 1026 何昆佑 1034 蔡芳瑜 

樟湖國中 

1 隊 1045 林伯彥 1038 張皓程 1042 徐子傑 1040 張竣崴 1056 鄭詒霙 

2 隊 1057 陳亞辰 1059 韓承翰 1047 林冠辰 1046 林伯昱 1055 賴宜郁 

3 隊 1037 張喬恩 1036 劉冠為 1052 許向景 1044 李彤晏 1053 詹婉琪 

4 隊 1041 徐名佑 1043 徐翊恒 1060 黃翔麟 1054 謝昀璇 1048 簡秉華 

5 隊 1039 張竣凱 1058 陳廷軒 1049 蔡承佑 1050 蔡易築 1051 蕭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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